
中北大学(朔州校区)学生工作文件 

[2017年]第 13号 
 

 

关于做好中北大学（朔州校区）“自强之星”评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班级： 

为了在校区学生中树立一批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，引导

校区学生挖掘自身潜力，积极向上、自强不息，成长为能承担国家和社

会责任的有为青年，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中北大学

（朔州校区）学生工作部将进行 2016 年“自强之星”评选活动。为规

范评选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： 

校区 2014级、2015级、2016级各班级中于 2016-2017学年认定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二、参评条件： 

1、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品行端正、热心公益、乐观向上，

在上学期综合素质测评中思想道德素质测评等级为优秀； 

2、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，文明诚信、遵章守纪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 



3、学习认真刻苦，学习态度端正，目的明确，无不及格课程（包

括体测），上学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在 80分以上，学习成绩及综合素质

测评成绩均在本班级前 1/2； 

4、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主创业、自立自强、志

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或成就，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可亲、可

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作用。 

三、评选程序： 

1、各班级按照评选办法，组织本班学生自愿申报，进行班级评议，

最终推荐一名“自强之星”候选人，上报学生工作部； 

2、学生工作部对上报的学生名单进行整理，组织学生答辩，最终

评选出十位“自强之星”，将获奖名单在校区范围内进行公示； 

3、公示期自公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个人直接取

消获奖资格，缺额不递补。 

四、所需材料： 

1、《中北大学（朔州校区）“自强之星”申请表》 

2、个人事迹材料（字数不限，概述内容如个人情况、家庭情况、

学习情况、科技创新及自主创业情况等） 

五、注意事项： 

各班学生请于校区官网或 NEUC勤工助学~生活委员群中下载查看此

通知，下载《中北大学（朔州校区）“自强之星”申请表》且按照要求



填写，并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中午 12：20~12：50 或晚上 18：30~21：

00期间交至明学楼 C101，逾期名额作废！ 

 

 

 

 

 

中北大学（朔州校区）学生工作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批： 赵永娟    拟稿：王俊怡   校印：邱 灵  份数：75 



中北大学（朔州校区）“自强之星”申请表 

个

人 

情

况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一寸照片 学号  民族  入学年月  

政治面貌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创业名称  

曾获何种奖励  

学

习

情

况 

2016—2017 学年第一学期： 

    综测成绩：平均成绩：         班级排名：     /      

    考试成绩：平均成绩：         班级排名：     /      

计算机等级 □无  □二级  □三级  □四级 英语水平 □无    □四级   □六级 

科

技

创

新

情

况 

论文/专利名称 论文级别/专利类别 

  

  

  

自强事迹（字数不限，概述内容如个人情况、学习情况、科技创新及自主创业情况等，可另附）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

班主任审核意见： 

 

 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 

校区意见：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北大学（朔州校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
